
智行理财网
非法期货交易的四个特征(非法期货交易的效力认定及处理)

一、认定诈骗罪

（一）行为模式

1、虚构交易平台，收到投资者钱款后逃匿。一般表现为：投资者注入资金后，刚
交易不长时间平台就被冻结，既不能继续交易也不能去取出资金，平台公司相关人
员瞬间失联。

2、购买国际期货交易软件，控制平台数据来达到控制客户盈亏，从而骗取客户投
资款。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尽在行为人的掌控之中，投资者最终一定会亏损，行为
人最终一定会获利。

制造虚假的批文，骗取客户的账户和密码操控交易。

（二）认定方式

1.验证客户登录的平台，是实际上的国际期货平台的网页还是黑平台。

2.从客户的开户及账户出入金进行取证，是否随意为客户开户以及客户出入金是否
直接进出行为人指定的专用个人银行账户，款项的进出是否均在行为人控制的银行
卡中，客户的资金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

3.验证行为人所搭建的平台是否与正规国际期货平台对接。

4.是否让客户在虚拟的平台上进行交易，行为人通过后台软件进行暗中控制，并利
用配资进行杠杆放大、亏额补偿等手段，从中给客户设定高额交易手续费，最终达
到令客户所持有账户内资金亏损的目的。

（三）案例分析与归纳

案号审理法院行为情节定罪量刑

（2020）浙10刑终302号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人王建华组建期货平台，以投资
期货名义诱骗客户到该平台，教唆客户投资农产品，吸引客户入金，从网上购买国
际期货交易软件，联系软件商家控制平台数据来达到控制客户盈亏，其冒充福建省
汉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经理熊毅或谭文扬之名寻找客户并与客户通过聊天培养感
情，再将客户骗入期货平台，接着由任欣冒充投资平台王经理指导客户下载期货平
台以及操作期货平台，待客户确定投资之后，王建华冒充指导老师指导客户进行期
货买卖，造成客户投资亏损，从而骗取客户投资款，诈骗数额共计299万。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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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二十
万元

（2018）浙0327刑初507号苍南县人民法院曾清余私自购买软件设立的期货交易
平台，在该平台上显示的客户入金、出金及交易数据都是虚拟的，并未发生真实交
易，且客户的资金均进入曾清余控制的账户，无银行第三方监管，资金安全无法保
障，完全由曾清余控制，诈骗数额共计40余万元。被告人曾清祥犯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二、认定非法经营罪

（一）行为特征

1.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为“违反国家规定”。非法期货（现货）交易系违反国
务院公布实施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禁止性规范的行为。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六条：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
。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
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

2.未经依法批准

目前，国内合法的期货交易场所主要有四家，分别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
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除此之外的交易所进行的期货交易
，均应被认定为非法期货交易。

3.非法期货交易的行政认定

由于非法期货交易认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侦查机关可以请求有关部门协助，针对
所办案件是否构成非法期货交易做出行政认定，具体认定单位为：

（1）非法黄金期货交易活动

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黄金市场及黄金衍生品交易监管
职责的意见》（中央编办发〔2011〕39号），人民银行及其当地分支机构负责组
织认定非法黄金期货交易等活动；

                                    2 / 4



智行理财网
非法期货交易的四个特征(非法期货交易的效力认定及处理)

（2）除黄金以外的大宗商品非法期货交易活动

根据商务部、人民银行、证监会《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即各地证监局，负责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工作；

（3）特殊品种的非法期货交易活动

对于没有明确行政认定单位的，如权益类（产权、股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有
价证券、指数、利率、汇率等，可以提请国务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进行行政认定。

（二）行为模式

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主要依据以下几点：

1、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即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非法
经营期货业务，且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情形。

2、未经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通过独立封闭的网络平台交易系统，采用保证金制
度，以集中交易的方式发展客户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允许交易者以对冲平仓的方
式了结交易等交易机制，非法从事期货交易并按比例分配违法所得的情形。

（三）案例分析与归纳

案号审理法院行为情节定罪量刑

（2020）浙03刑终458号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人钱玉水等人成立都城国际期货
（香港）有限公司，以代理名义在境内经营外盘期货交易，通过发展代理商、吸引
客户到其公司提供的信管家交易软件进行外盘交易，通过API网关连接到IB（美国
盈透结算公司）将客户交易下单到国际期货市场进行交易，客户将入金资金打入公
司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7.2左右结算为美元，给客户配以1-
10倍的杠杆配资，并向客户收取每手交易6至15美元的手续费。被抓获时，非法经
营金额累计达46亿余元。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652
万元。

（2020）浙0127刑初88号淳安县人民法院被告人雷洋寰等人出资入股杭州钧长公
司，让被告人孙弘达在香港新湖期货和远大期货两家公司开设期货账户，并利用该
两个期货交易平台，面向全国招收代理商，通过代理商发展客户，从而赚取客户手
续费，非法从事期货交易，涉案数额人民币750万余元。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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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

（2019）浙0903刑初115号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被告人黄刚获得“小行家期货
投资平台”代理权后，在公司无期货经营资质、员工无期货从业资格的情况下，伙
同被告人朱宏亮等人在公司内非法经营期货业务，并获得提成，非法经营数额达11
0万余元。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五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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